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证明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主项项目名称
（证明用途事

由）

证明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办理指南
序号 内容 设定文件名称 设定文件条款内容

1
社会保险关系转

入
1

法院、仲裁、监察部门出具
的法律文书原件及加盖公章
的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十九条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人社局
转出地社保经

办机构
原参保所在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出具

《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

四、关于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转移。跨省流动就业人员转移接续养老保险
关系时，对于符合国家规定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3年（含）的，转出地
应向转入地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
书。

2 集体户挂靠

1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关于印发《南京市人才服务机构流动人
员人事代理暂行办法》、《南京市人才
服务机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办
法》和《南京市人才服务机构流动人员
户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第十二条 人才服务机构人事代理单位和个人，符合人才服务机构户籍挂靠迁
入条件的，携带户籍挂靠证、报到证或准予迁入证明、身份证、户口迁移证及
两张一寸近期照片等相关材料，并填写《户籍挂靠登记表》，在人才服务机构
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人社局

学校 学校

2 户口迁移证
户口所在地派

出所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3 工伤认定申请 1
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
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原件
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

人社局
有关机关或者

人民法院
有关机关或者人民

法院出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
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

4 工伤认定申请 2
司法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
者结论性意见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

人社局 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出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三、《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司法机关的生
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

5 工伤认定申请 3
司法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
者结论性意见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

人社局
有关机关或者

人民法院
有关机关或者人民

法院出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四、《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
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无法获得上述证据的，可以
结合相关证据认定。

6 工伤认定申请 4 劳动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人社局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或
者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或者人民法

院出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
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
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7 工伤认定申请 5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或结
论性意见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人社局
司法机关或有
关行政主管部

门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
实施意见

三、工伤认定（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认定是
否存在下列几种情形时，应当以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
效法律文书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1.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8 工伤认定申请 6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或结
论性意见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
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人社局
司法机关或有
关行政主管部

门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
实施意见

三、工伤认定（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认定是
否存在下列几种情形时，应当以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
效法律文书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3.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
动中受到伤害的。

9 工伤认定申请 7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或结
论性意见原件及复印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人社局
司法机关或有
关行政主管部

门

司法机关或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
实施意见

三、工伤认定（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认定是
否存在下列几种情形时，应当以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
效法律文书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6.自残或者自杀的。

10
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减免审核

1 项目符合减免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相关规定的证明材
料（校安工程、经济适用住
房、部队离退休干部房、工
业生产厂房）

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试 
行）

（二）临时建筑、工业建设项目中的生产性建筑以及其他特殊建（构）筑物不
需要修建防空地下室。

人防审批部
门

发改、房产、
教育、等主管

部门

申请易地建设费减
免时出具

2
南京市防空地下室建设及易地建设费征
收细则（试行）

第三条、工业用地上的厂房及其生产性配套设施、城市建设配套设施、特殊建
（构）筑物以及其它简易建设项目，不需修建防空地下室，也不缴纳易地建设
费。

11

落户南京 1
《在职情况说明（“宁聚计
划”人才落户）》

《南京市关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
和技术技能人才来宁落户的实施办法》

二、在我市已就业的，申请落户在单位集体户或单位所在地社区集体户的，申
请人凭《在职情况说明（“宁聚计划”人才落户）》或劳动合同等材料提交落
户申请。 

公安局 任职企业单位
任职企业单位人事

部门出具

办理居住证 1

居住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
证、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
同、用人单位出具的住宿证
明等。

《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办理材料：居住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用人单
位出具的住宿证明等。

公安局 任职企业单位

居住在单位宿舍
的，由任职企业单
位开具；租房住
的，携带房屋租赁

合同

12
公章备案（公章

丢失补刻）
1

《工商查询表》（包含企业
信息及法人股东明细）

《南京市公安局公章刻制管理规范》
第十六条 用章单位为有限公司的，还应当审核登记需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企
业股东机读文件。

公安局
企业所在工商

部门

经办人携营业执照
及本人身份证至企
业所在工商管理部

门开具

1


